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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传媒 ·社会舆情 ·法律问题（六篇）  

主持人：羿  克 

（陕西融德律师事务所主任） 

 

主持人语：在当今社会各种矛盾的凸显的情况下，媒体已经成为表达各种矛盾激化和意

见的一种介质，舆论监督作为公共意见的媒介表达，其作用在传媒技术不断革新和进步的时代

逐渐显现出来。而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过去的对立关系，渐渐的转变成具有监护权的相对合作

关系，媒体舆论对司法审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媒体舆论监督到新闻法制，各位学者专家从

舆论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舆论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契合关系、舆论传媒与司法独立

的冲突关系来不断寻求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平衡点以及两者相互理解和支持的理论依据、实践方

法。舆论监督以一种精神的、道德的力量来引起人们对事件的普遍关注。在新媒体的语境下，

舆论监督更要成为现代社会贬低扬善、推陈出新的一把利剑，需要不断和加强完善传媒与司法

学科建设、新闻法治建设以及公民舆论监督意识，其对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促进我国公

民社会的形成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本期“传媒与法”栏目主要刊载舆论方面的文章，重点从媒

体舆论监督功能出发，探讨媒体舆论监督的形成过程、网络舆论的形成及存在的问题和在互联

网时代媒体格局的不断变化对舆论引导形成的挑战，阐述了网络舆论的引导机制的构建及舆论

监督在司法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主流媒体如何更好地引导网络舆论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其

向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笔者在不断呼吁媒体舆论监督尽快完

善、健全的同时，也谈了自己对舆论监督的见解和立场，相信为

学科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日日本本电电影影审审查查制制度度的的演演变变  
黄  珂 

（上海大学 影视技术学院，上海 200436） 

 
摘  要：目前国内对日本电影审查和分级问题的研究，仅停留在对其分类等级的简单介绍，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文献。本文

以日本电影审查和分级制度为研究点，在充分研究相关理论问题的基础上，立足原始文献，注重法律视角，通过典型研究和比较

研究，历史主义地透视日本电影管制制度的发展历程，在比较的语境中思考中国现行的电影放映制度，希望能为建构有中国特色

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提供一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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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电影，这一特殊的艺术表现和大众传媒形态，其传播由

于具有时间上的迅速性和空间上的地域广延性、重复展现的

便捷性等诸多优势，从诞生之日起，就作为一种被世人普遍

接受的娱乐形式在全世界迅速普及。 

然而，由于各国在政治体制、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即

便是对同一部影片，不同国家的政府和法制体系、甚至同一

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价值认同感是不同的。于是，与

本国的国家意志和文化价值认定相适应的电影审查制度也就

随之产生了。 

那么，在脱胎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却又认同资本主义价

值体系的日本，它的电影审查制度是如何与国家意志和民族

文化价值观相适应的？日本电影审查制度是如何形成与具体

实施的？这种认识和实施又是如何逐步演进的？作者在充分

参考日本国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例进行深入分析，

以期形成对日本电影审查制度的整体认识。 

二、“映画”与“检阅”——早期的电影和电

影“审查” 

在现代日语中，电影叫做“映画”。然而，在电影这个新

生事物刚进入日本社会的早期，人们却不是这样称呼它的，

那时叫“活动写真”或是“活动幻灯”。 

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电影只是其中的人物或事物能够

动的“画”或者“幻灯”。这种“活动写真”，和当时世上流行的曲

艺、说书、杂耍、戏曲同列，都是“見せ物”（即“给人看的东

西”），因此，自然也就没有专门适用于“活动写真”法律了。 

相对于今天对电影胶片、对剧本的“事前审查”，当时实

行的是一种颇具随意性的“中途审查”，和警察维持社会治安

的行为没有什么区别。 

首先，放映电影的场所要符合地方政府首脑和警视总监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公安局长）颁布的规定；其次，为了便

于对电影情节内容进行审查，每个剧场都设有所谓的“临监

席”，由当地的派出所派警察执行现场审查。 

以下是文献记载的电影进入日本初期警察进行审查的一

个典型案例。 

明治三十年（注：公元 1898年）六月，在栃木県鹿沼町

的“大二座”剧场，从二十二号起，连续三天反映了美国影片

《蝴蝶之舞》。 

第一天，由于警察署长等官员也在观众席中，一切正常。

可是到了二十二号夜场，当银幕上出现剧中人高高扬起腿跳

舞的镜头时，坐在二楼临监席的警察突然提着灯来到一楼后

台吼道：“停！”，辩士争辩道：“昨天署长不是看得很好的吗？”

双方争执起来，互不相让。考虑到署长也没意见这一层，最

后双方达成妥协——以剪裁掉这一组镜头，影片可以继续放

映的结果而告终[1]。 

本案例中，当事临监警察的审查依据正是电影进入日本

以前就有的，与报纸、出版相关的法令。依据 1887年修订颁

布的出版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上述镜头就可以被当事警察

视为“妨碍治安，有伤风化”的行为。 

三、电影审查制度建立、发展、演变的历

史特征 

（一）电影审查的第一部地方法规 

如前所述，在电影这个新生事物进入日本社会的早期，

还谈不上具备与之相应的审查制度。然而，随着外国影片的

不断涌入，旧的临监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电影管理的需要。同

一部影片，有的地方能够放映，在另一个地方却被禁止；每

放映一部电影就必须派出一个警察，警力跟不上需要。 

于是，对电影胶片和台词进行统一管理的“事前审查”制

度就应运而生了。而催生这种“事前审查”的，就是历史上有

名的法国影片“吉戈玛”。起初，对这部犯罪题材的影片，是

按照以往的传统方式进行临监管理的。由于该片充斥着各种

犯罪行为和作案方式，社会影响恶劣，被警方禁止放映。然

而，电影发行商和剧场钻了警方管理漏洞的空子，在利益的

驱动下，对原片的片名进行五花八门的改动、或是照葫芦画

瓢地把它改编成日本版后，又堂而皇之地在全国各地放映，

屡禁不止，结果导致儿童纷纷效仿影片作案。面对这种被动

局面，东京警方于大正六年（1917年）八月一日颁布了日本

电影审查史上第一个地方法规——《活动写真取缔规则》，并

且在警视厅设立了“活动写真检阅室”专门负责对影片内容的

审查。根据这个规则，凡影片中有以下镜头的，一律在禁映、

剪裁之列： 

1.含有有损国家和君主尊严镜头的。 

2.含有通奸、自由恋爱等违背我国良风美俗镜头的。 

3.含有接吻、卧室等可以诱发观众邪念镜头的。 

4.含有防火、杀人、抢劫等可引诱观众产生犯罪动机镜

头的[2]。 

不久，东京的这一地方法规就扩大到了全国，后来又进

一步发展为由内务省统一实施的全国性审查，以取代由东京

警视厅实施的地方性审查。 

至此，日本电影审查制度定下了它的针对性基调。现在

看来，其中的第一条带有政治色彩，第二第三条带有浓厚的

封建色彩。（关于涉及性以及床戏镜头的内容，将在第三节重

点讨论）此后的日本电影审查，无非是这个基调在新形势下

的深化和演变而已。为了适应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

的需要，日本的电影审查更进一步演变成抵制西方民主制度、

强化民族主义奴化精神、向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工具。 

（二）电影审查的第一部国家法律 

昭和十四年（1939）是日本电影审查史上有特别意义的

年份。这年十月，日本推出了历史上第一步全国性的《映画

法》。该法律由二十六条规定构成。其中含有许多限制性的内

容。如：“对外国影片上映的限制”，“对青少年观看电影的限

制”，“放映文化、新闻片的义务”等。还确定了“有益于国民

教育的电影的认定、制作、发行的许可制”，“导演、演员、

摄影师的登录制”等强制性规定，至此，国家已经全面掌握了

对电影的生杀大权。 

据当年内务省的统计数据，同一年中，被审查的国内电

影达 582 部，外国电影达一百一十一部。国内电影九十九处



今传媒  2013年第1期                                                                传媒与法 

26 

被剪裁，国外电影九十八处被剪裁。剪裁掉的国内影片胶片

长达 2848米，国外影片剪裁掉的胶片长度为 2475米。 

（三）美军占领期间强加于日本的电影审查制度

——行业自律团体“映伦”的诞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电影业遭受了重创，仅

毁于美军轰炸的电影院就达 513 家。日本战败后，美军对日

本实行了军事占领。占领军司令部对日本的电影业实行了全

面的军事管制，并宣布此前的电影法、内务省审查规定全部

废除。接着，美军司令部于 11 月 17 日又进一步向日本政府

递交了《关于清除反民主主义电影的通告》，禁止所有曾被用

于国粹主义、封建主义、军国主义宣传的影片的放映、交换

和交易。 

在占领军禁令的管制下，共有 225 部电影被禁止上映，

其中不乏二战期间被热映的影片（如黑泽明导演的《姿三四

郎》、木下惠介导演的《花开的港口》等），还有不少宝贵的

胶片被焚毁。 

有意思的是，与此相反，一些此前根据日本的《映画法》

和内务省审查规定被禁止上映的影片，尤其是描述恋爱、偷

情的影片却得以重见天日。比如，以吉原“花柳街”为背景展

开的“恋爱片”《吉原》，一直是以“有伤风化”为由被禁止上映，

此时解禁。曾经被打入冷宫的以西方国家宫廷内的“偷情”为

题材的《虚幻的恋情》，也得以重见天日。 

昭和二十三年，占领军总司令部负责电影审查的哈利.施

罗德（音译）对日本电影协会表示，希望设立一个自律审查

的民间机构。这样可以避免将来日本恢复战前的电影审查官

僚体制，同时也可以代替占领军承担起电影审查的职责。于

是经过对《映画伦理规程》三次重要的修改后，“映画伦理规

程管理委员会”（简称“映伦”）于昭和二十四年成立了。在宣

布“映伦”成立的大会上，占领军的“民间情报教育局”局长致

辞说：“本会的成立明确表明，诸位对电影业有着实施自主管

理的强烈意愿……在民众声音弱小的日本，本会的成立有着

划时代的意义。如果业界能够按照遵守这个章程提出的准则，

那么，现行刑法中针对电影的第 175 条就将失去了它存在的

意义……”[2]。 

“映伦”的成立，在日本电影审查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总的说来，它是一个协调电影业界、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新闻媒体、观众之间关系的半官半民性质的组织。在既

崇尚西方民主价值观、又有着浓厚的东方保守文化色彩的日

本社会背景下，当代日本电影审查走过的道路，可以说就是

“映伦”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逐步跟上历史步伐，在上述各

方的夹缝中寻求妥协平衡点的道路。 

四、对“性画面”的封杀与宽容――老“映

伦”脱胎换骨的新生 

一般说来，所谓的电影审查，除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

需要外，其矛头所向，无疑都是电影画面中的涉及“性”的镜

头。如前所述，在电影这个怪物刚进入日本社会的早期，电

影画面中出现的女舞蹈演员抬腿的动作都是被视为“有伤风

化”而被禁止放映的。在《映画法》开始实施后，对涉及性的

画面裁剪也是相当严厉的。那些对接吻、卧室这类“可能会引

发观众产生邪念”的镜头，“无论对于作品情节有多大的必然

性一律在剪裁之列。” 

日本国产影片中最早的所谓“床戏”，是昭和 5年（1930）

年放映的《我的太阳》（日活制片，村田实导演）。其实，所

谓床戏，不过是女主角峰吟子衣衫凌乱地躺在床上，男主角

小杉勇走进卧室的画面而已；当切换到下一个镜头时，男主

角已经从房里走出去。就是这样一个画面，也引得当时的青

年影迷看得只咽口水，如痴如醉。在当时，不仅不允许有接

吻的画面，连片名中也不许有“接吻”的字眼——菊池宽的原

作《第二次接吻》搬上银幕时成了《京子和倭文子》，片岗铁

兵的原作《接吻的责任》搬上银幕时成了《恋爱的责任》[3]。 

来自国外的影片也没逃出被剪裁的厄运，最早出现在日

本银幕上（昭和 10年，即 1935年）的全裸女性形象，是捷

克电影《春之调》中的娜马尔，结果女主角全裸的身体被裁

掉了，胶片上只剩下一个光着身子的背影。 

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尽管占领军总司令部对此加以鼓励，

但在解禁的《一个夜晚的接吻》中，并没有出现片名中所说

的接吻画面。当时片中有一个男女主角在雨中相拥、两张脸

慢慢贴近的镜头——头顶上却罩着一把雨伞。直到松竹推出

的《二十岁的青春》中，才第一次在日本银幕上出现了男女

接吻的真实镜头，据说当时电影院里一片哗然。 

美军撤出日本后，“映伦”失去了自己的保护伞，开始独

自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对国外电影怎么审查？此前，由于

有美军司令部把关，外国电影是不需通过“映伦”审查的。“映

伦”首先和影片出口国的行业协会、国内的影片进口商达成协

议，希望他们先进行自律审查。但却遭到了美国电影协会

（MPAA）的拒绝，理由是，日本“映伦”的章程本来就是美国

的翻版，没有这个必要。 

这样一来，就某一部影片能否在日本放映，“映伦”和外

国制片商、本国发行商之间自然会产生摩擦；即便对方同意

加以剪裁后放映，剪裁的标准——露多少、留多少又会成为

争执的焦点，有时甚至会发展成外交纠纷。而国内的媒体、

教育界、青少年权益保护团体人士也常常有不同看法——“映

伦”必须经常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形势的发展，在一步步倒逼

“映伦”进行改革。 

昭和三十年十一月，以日本艺术院长高桥诚一为委员长

的“内阁映画审议会”成立了。审议会作出决议，成立新的“映

伦”，将以前的“映画伦理规程管理委员会”改称为“映伦管理

委员会”，以前的咨询机构“青少年映画委员会”改称为“青少

年映画审议会”，另外专设一个“外国映画部门”，将新的“映

伦”交由非电影界的德高望重的有识之士管理，而不是象旧

“映伦”那样，仅由主要电影制作商和发行商构成，以致形成

了“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被动局面。 

这个新的“映伦”，一直到今天还在运作，履行着自己的

使命。此后的日本电影审查，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某一

部电影是否应该放映的决定，经常成为全国各方人士争论的

焦点。这些焦点，基本上都集中在以下几点： 

1.是不是具有反社会性质。 

2.是不是道德上极端低俗化。           （下转第 29页） 



今传媒  2013年第1期                                                                传媒与法 

29 

下，互联网尤其是一些新新媒体充当了舆论的风向标，引领

着舆论的潮流。 

2.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削弱 

曾经，报纸电视做为大众获知信息的主要来源，牢牢地

控制着大众媒体，影响着人们的所思所想。但随着互联网的

普及，人们获知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也更易发表自己的

见解，所受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度也越来越小，甚至在有些时

候，在对待某一件事情上，传统媒体的立场与互联网上的论

调形成对立的两面，如学者张颐武在谈到 2012年伦敦奥运会

时，这样说道：“在本届伦敦奥运的全过程中，中国的互联网

还是相当公道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矫正了舆论的方向，使得

舆论的主流趋于中道和理性。对开幕式的评价如此，而当羽

毛球女双的问题被激烈抨击，许多主流媒体都参与抨击时，

网民觉得她们却有不当，却惩罚过度，这也矫正了主流媒体

的选择，公道自在人心。”这一评论反映了在某些问题上网络

舆论与传统媒体的对立，沉默的大多数人有了自己的主见。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互联网上的声音并不全是理性而客观

的，有的偏激刺耳，有的以偏概全，尤其是微博等新新媒体，

由于发布信息的便捷性和言语的碎片化，导致它们成为了语

言暴力、非理性化情绪和谣言滋生的土壤，这就需要进行正

确的舆论引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舆论的进步。 

四、结 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是

深刻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舆论发生的主客体条件，使

得公众舆论已渐渐地走向了可能，但互联网作为新兴传播媒

介的弊端也在日益暴露中，如何使网络时代的公众舆论走向

正途，除了如李普曼所说，需将希望寄托与于社会精英阶层

外，更多的是需要每一位网民能够剔除内心的成见，以理性

和自觉去了解事实的真相，然后再依据理性和真相表达出公

正的意见。这样形成的公众舆论的质量才会逐渐提高，也才

会构建出更加明晰而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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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色情渲染还是艺术表现需要，是情节使然还是黄色

淫秽。 

4.是否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然而，这些判断标准毕竟是主观的、抽象的。由此，就

某一部影片是否符合这个标准，在国外电影发行商和日本进

口商之间、在警方和制片商之间、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

媒体、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民间教育团体）与“映伦”之间、甚

至在“映伦”内部，必然会产生认识差异;还有，随着“性开放”

大潮的涌入，人们对影片中的性镜头会越来越宽容——判断

标准的“容忍度”也在变。于是，涉及某部电影是否应该剪裁、

禁映的拉锯战也就一次接一次地出现了。而这些拉锯战，又

倒逼“映伦”对自己的章程的内容进行改进，以适应形势的发

展和民众观念的变化。 

战后日本电影审查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在拉锯

战过程中逐步放开、逐步走向“性开放”的、螺旋式地朝“表现

的自由”逐渐进步的历史。 

五、结 语 

综上，作者对日本电影审查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大

致梳理。透过这条轨迹，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在电影这个新生事物出现的早期，日本社会还残存着

浓厚的封建色彩，对影片中的所谓“性镜头”，是相当排斥的。

对影片中涉及“性”的内容的逐步开放和宽容，始于战后美军

占领期间，这种宽容是被西方文化的高压逼出来的。 

2.凡是由国家行政干预的审查都非常严格。二战时期的

电影审查，完全被国家的战争机器所绑架。而在战后美军占

领期间，“映伦”又完全沦为了占领军司令部的傀儡，这又在

客观上起到了加快日本电影审查的民主化进程的作用。 

3.日本“映伦”走过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倒逼”的结果。

这种“倒逼”的力量主要来自国家意志、电影制片商和发行商、

国外电影发行商、观众、新闻媒体以及教育行政部门，而“倒

逼”并不总产生积极的效果。 

4.日本的电影审查制度，走过了一条由政府主导向有社

会各界精英参与的民间行业协会主导演变的道路。这种“放

权”，并没有导致“混乱”，而是大大推动了日本电影业的健康

发展。 

5.“映伦”这个民间团体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关键在于它

承担着调节电影业界和国民的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缓解

各方冲突的作用。对一部有争议的影片，如果各方的意见相

持不下，还有法院作出最终裁决。正是这种健全的体制环境

保证了“映伦”的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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